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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适用范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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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我国大陆地区民事诉讼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范畴因理论上不明晰而导致适用实践失范，在借鉴德国、

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大陆地区民事诉讼程序之特点，明确提出应以存在争议的重大

事项、诉讼程序简易作为其确定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范畴的基准，并明确严格证明适用范畴为有争议的重要

实体事项、有争议的重大程序性事实两类；自由证明适用范畴分为一般程序性事项、简易和小额诉讼程序中的案

件事实、非诉程序中的事项、决定和裁定事项、当事人达成的证据契约等六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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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category of strengbeweis and free proof in civil litigation 
HUANG Maokun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anomies caused by theoretical obscurity in defining the category of strengbeweis and 

free proof in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s mainland and the experience of Germany, Japan and Taiwan,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litigation procedures in mainland China,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main issues of disputes and 

the procedural simplification shall be used as a benchmark for determining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strengbeweis and free 

proof, and it stipulat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strengbewei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controversial important substantive 

matters and major controversial procedural facts while that of free proof fall into six categories: general procedural items, 

case facts in simple and small-scale proceedings, matters in non-action proceedings, decisions and rulings, and evidence 

contracts reached by th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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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由德国学者 Dietz1926 年

提出并首先应用于德国刑事诉讼法领域[1]，后传至

日本等亚洲国家或地区[2]。严格证明是一种具有严

格形式性条款约束的诉讼证明，其证据种类以及证

据调查顺序等均有严格规定[3]，适用也必须严格遵

守直接原则和当事人公开原则。鉴于严格证明的非

灵活性导致诉讼的不经济，为了缓解当事人、法院

负担，提高诉讼效率，自由证明应运而生。自由证

明是指不受法定证据方法及证据调查程序约束的

证明，其证据类别、应用范围以及证据调查程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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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为宽松，适用时也不必与严格证明那样严格遵

守直接原则和当事人公开原则。 

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分别对应于正义与效率

两大诉讼价值。对诉讼证明及其适用范畴予以明确

界分有利于实现诉讼证明的繁简分流，保障当事人

实体和程序权利。目前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

和地区对民事诉讼领域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两者

的界分和具体适用在理论研究及其立法实践上已

比较成熟。中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只有

少数学者针对民事诉讼自由证明的适用对象进行

初步研究。占善刚[4]认为民事诉讼自由证明适用限

于诉讼要件事实、特殊经验法则等；周成泓[5]认为

民事诉讼自由证明可适用于非讼程序、决定程序和

简易程序；李潇潇[6]在分析民事诉讼自由证明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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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制度关系的基础上，认为自由证明的适用对象还

应包含小额诉讼程序中的证明、非诉程序中的证明

以及当事人同意适用自由证明的事项。与上述学者

仅对自由证明进行研究不同，邵明[7]对严格证明和

自由证明的界定及其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认为严格证明适用对象为实体事实，自由证明适用

对象为程序事项。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知，中国目

前就民事诉讼自由证明的适用范畴仍是众说纷纭，

没有形成定论；基于中国学界对民事诉讼严格证明

和自由证明适用范畴界分的研究阙如，笔者拟在简

要分析民事诉讼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两者适用范

畴界分失范问题的基础上，尝试基于德国、日本和

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提出两者界分的标准及其具

体适用对象。 

一、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失范问题 

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作为诉讼证明领域的方

法，其划分之目的在于在实现查清事实、定争止纷

的同时兼顾诉讼效率的提高，作为一种程序分流措

施，与其他程序分流措施相比，其应用范畴更广，

能更好地实现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结合[8]。目前

中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缺乏对自由证明适用范

畴的明确界分，在民事诉讼法中更多的是对严格证

明的相关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民诉法）第 63 条就明文规定了法官可

进行证据调查的种类为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

笔录等八种证据（方法），第 68条至 80条就每种

证据的调查方式与调查程序作了明确规范；第 138

条①则明确规定了法庭证据调查顺序，第 139条第 2

款②赋予了当事人有参与证据调查的在场权。第 73

条规定了四种情形下证人可以运用书面证言、视听

传输技术和视听资料作证；第 160条对简易程序的

审理方式作出了规定。 

中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上强调严格证明的普

遍适用性，而在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证明却大行其

道。根据严格证明的直接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72 条规定证人应履行出庭作证义

务，接受法官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但由于各种原

因，证人出庭作证率较低，法官为了案件的顺利审

理，往往直接以证人的书面陈述作为裁判依据。因

自由证明无一定规则可循，导致民事诉讼的自由证

明成为了在适用范畴和自由程度上“双重超级”的

自由证明[5]。中国民事诉讼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

用失范主要源于两者适用范畴不清晰，其突出表现

为以下两个方面： 

（1）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范畴尚不明确。

法官就证据的判定必须受到来自证据资格与法定

证明程序的双重规制。就严格证明而言，目前中国

的民事诉讼法规虽然对其法定证据种类，以及一般

情况下的每种法定证据的证据调查程序进行了明

确，却并未规定严格证明的具体适用事项。而对于

自由证明，目前在法理和制度上缺乏对其适用范畴

的明确指引和规范，因此，在现行法定的严格证明

事项范畴之外，自由证明采用与否完全取决于法

官。这就使自由证明的适用的随意性增大。 

（2）简易程序的证明规定性质不明。在诉讼

证明阶段，现行民诉法规仅对证据方法的种类以及

对应的法定证明程序予以规定，有关简易程序的证

明规定过于简略。在证明方式上，民诉法第 160条

仅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不受民诉法第

138 条规定的法定证据调查顺序的限制，但在证据

种类上又受到民诉法第 63 条之限制。结合简易程

序有关证明的规定以及严格证明、自由证明两者的

概念可知，我国简易程序证明的方式介于严格证明

和自由证明之间，性质定位存在模糊性，易导致实

践中法官对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的随意性。 

（3）待证事项性质没有严格区分。在待证事

项对当事人实体权利影响程度方面，现行民事诉讼

法也未予以区分。仅笼统地规定了判决的范围为实

体事项，裁定的范围为程序性事项，而没有对待证

明的实体事项和程序性事项的性质进行严格区分。

对于实体事项在什么情况下可适用自由证明，当程

序性事项涉及到当事人实体权利实现时能否适用

严格证明，均没有作出相应的划分。待证事项性质

区分的缺失，易导致民事诉讼证明领域内证明方式

的错位，本应适用自由证明的事项碍于法律规定而

适用了严格证明，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本应适用

严格证明的事项却适用了自由证明，严重影响了当

事人实体权和程序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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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适用经验借鉴 

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

地区作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适用范畴理论研究

和立法的先行者，其在理论和立法实践上积累了丰

富经验，其不少理论观点和立法经验值得借鉴。 

德国学者克劳思•罗科信[9]长期从事严格证明

和自由证明适用范畴研究，他认为严格证明的适用

范畴涉及实体事项和程序性事项，实体事项是严格

证明的主要适用对象，但当程序性事项也涉及实体

权利时，则程序性事项也应适用严格证明，如当事

人是否符合诉讼费用救助的条件。而对于自由证明

程序的适用，他认为应包括以下两类：对裁判只具

有诉讼上的重要事实认定，如对证人年龄之认定；

对除判决以外的裁判中的事实认定。日本学者田口

守一[10]认为作为严格证明对象的事实至少有两种：

一是实体法上的事实，即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责

任阻却事由的事实；二是倾向于加重当事人责任的

情节事实。对自由证明适用对象，田口守一与克劳

思•罗科信观点类似，认为对于诉讼法上的事实则可

适用自由证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钰雄[11]认为严

格证明仅限于案件事实及其法律效果问题的认定，

并且也仅适用于审判程序。而在自由证明的事项

上，台湾学者蔡墩铭[12]认为应包括：一是具有诉讼

法意义的事项，主要有当事人是否具备诉讼能力、

请求时效是否经过等事实；二是与证据的信用性或

真实性有关的辅助事实，包括证人的信用性事实；

鉴定人适格的事实；书证依法制作的事实。还有其

他台湾学者认为程序争点的证明适用自由证明程

序即可，如法官有无回避事由、证人有无特定业务

之关系、证人是否已达具结年龄等；而起诉审查程

序、简式审判程序、证据保全及其他依法所为强制

处分的审查，只有不是涉及实体审判程序，自由证

明即可[13]。 

在立法实践中，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诸多自

由证明的具体适用情形，包括简易程序及非讼程序

等[5]。对简易程序的适用案件一般要求案情简单、

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对小额程序更是直接对案件

的争议金额予以限制，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495

条第 1款规定：在诉讼价额不超过 600欧元时，法

院可以自由裁量决定其程序。此外，在个人利益与

公共利益的衡平上，德国法律也进一步将天平倾向

于当事人一方。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284条第二

至 4 款③就对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自由证明予以了

规定。与德国一样，日本民事诉讼法也重视证据调

查程序的简易化。《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372条便

规定，在简易程序中证人作证可不宣誓，法官可依

据自认为适当的顺序对证人进行询问，以及可在自

认为适当的时通过声音传输系统询问证人。与德国

民诉法第 284条类似，台湾民事诉讼法中也明确规

定，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法院可不实施证据调查，

通过衡量案件审理情况，认定事实，从而作出公正

的裁判[6]。在严格证明适用范畴上，我国台湾地区

与日本较为一致，即均为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实现

的事项。 

基于上述理论观点及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

区的立法经验，在民事诉讼自由证明和严格证明适

用范畴上，自由证明应以程序事项为主，主要适用

范畴包含一般程序性事项和简易审判程序中的事

实；严格证明则可为实体事项和有争议的重大程序

性事项，其大体适用范畴包括本案事实、责任阻却

事由、对实体及诉讼上问题具有双重重要性之事

实、倾向于加重当事人责任的情节事实。在适用范

畴划分基准上，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范畴应以

适用对象是否对当事人实体权利造成实质性影响

为划分基准，即只要对实体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

则不管其是实体事项还是程序性事项均适用严格

证明，反之则一般适用自由证明。 

三、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适用范畴 

基于长期以来中国司法注重实体真实，且民事

诉讼程序存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区分，笔者认

为在民事诉讼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范畴划定上

可借鉴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以实体

公正、程序公正以及诉讼经济为价值导向，以对实

体权利影响与否作为两者适用范畴划分的基准，在

明确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范畴划定原则的同

时，进一步确定其适用范畴。 

笔者认为，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范畴划定

应明确以下两个适用标准，即基于有争议的重大事

项和诉讼程序繁简确定其适用范畴。 

一是有争议的重大事项标准。所谓有争议的重 

大事项是指双方当事人对于自身实体权利实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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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且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实体法或程序法

事项。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实体法事实还是程序

法事实，只要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产生影响，

且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就应采用严格证明，反之

则可适用自由证明。由于当事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的重大事项往往直接影响双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

实现，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庭调查程序对证据及其证

明力予以确认，才能明晰争议的事实，为正确适用

法律奠定坚实的基础。对民事诉讼中，对涉及双方

当事人实体权利的重要事实进行严格证明，赋予当

事人充分的辩论机会，不仅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

求，反过来还可有效降低上诉率，提高诉讼效率[8]。 

二是诉讼程序简易标准。在明确有争议的重大

事项作为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范围划分标准

的前提下，自由证明适用的待证事实则主要为不涉

及实体权利义务、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一般程序

性事实。而我国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基本符合这一

标准，我国《民诉法》第 157条规定：“基层人民

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

序”。由此可知我国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是双方当

事人之间对案件主要事实、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

均没有争议。在简易程序中，抛去双方当事人没有

争议的实体事项，剩下的则以程序性事项为主，对

于这些事项如果仍适用严格证明方法，显然有悖于

简易程序追求诉讼效率之制度目的。出于提高诉讼

效率的考虑，须在这些程序性事项发生争议时尽快

地予以解决，将待证事项的证明种类以及调查程序

交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实现案件事实证

明的简化。 

依据上述民事诉讼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

范畴确定原则，现对其适用范畴及要义分述如下。 

1、严格证明的适用范畴 

严格证明的适用范畴包括有争议的重大实体

事项、有争议的重大程序性事实两类。 

有争议的重大实体事项是以重大事项存在争

议为适用依据，在民事诉讼中与当事人实体权利密

切相关的事项，其主要为要件事实、主要事实以及

重要的间接事实。要件事实决定当事人所主张的实

体法律关系的存否，主要事实和重要的间接事实则

决定了其事实主张能否被法官接纳。因此在双方当

事人对要件事实、主要事实以及重要间接事实存有

重大争议时，为了确保实体真实的发现，法官必须

严格遵守直接原则和公开原则，对待查明的要件事

实、主要事实以及重要间接事实进行严格证明，以

最大限度地接近案件真实，进而正确适用法律。首

先，举证方必须以民诉法第 63 条规定的八种证据

种类③作为证明自己主张成立的依据，除此以外的

任何证据形式都不得作为证明之手段，不得进入法

庭证明阶段。其次，通过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对证

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进行审查。确立直接言词原

则、促进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履行，以保障当事人

两造质证权和辩论权的实现。最后，应要求法官以

及双方当事人必须在法定期日出庭，公开进行举证

和质证。要求证人切实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接受

法官和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否则证人证言的证明力

不予认可。 

有争议的重大程序性事实则主要是指在民事

审判程序中一方当事人证据收集的手段是否合法、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中调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诉讼

时效是否过期、当事人是否符合诉讼费用救助的条

件等涉及实体权利能否实现的程序性争议事项。有

争议的重大程序性事实直接关系到案件审理结果

的正当性以及当事人程序保障权的实现。以证据收

集手段是否合法这一程序性事项为例，通过非法手

段收集到的证据往往会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利造成损害，当双方当事人对证据收集手段的合法

性有争议时，为保证案件审理的正当性，法官应采

用严格证明的方法对双方之争议进行谨慎的审理；

在重大程序性事项的证明上，对涉及实体权利的程

序性争议事项的证明程序是否严谨直接关系到案

件审理的妥当性，如果当事人的辩论权和质证权得

不到充分的实施，那么即使案件审理在实体上正

确，也会因诉讼证明程序上的瑕疵，其终局判决很

难得到败诉当事人心理认同，进而会对该终局判决

提起上诉及再审，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2、自由证明的适用范畴 

自由证明的适用对象包括一般程序性事项、简

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中的案件事实、非诉程序中

的事项、决定和部分裁定事项、当事人达成的部分

证据契约 5个类别。 

（1）一般程序性事项，即普通程序中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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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事项主要为诉讼要件事实和诉讼中的附随

性程序事实。诉讼要件事实是法官做出本案判决的

前提条件，其具体包括管辖的原因、当事人能力和

诉讼行为能力的有无、诉讼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是否

经过被代理人同意等事实[6]。一般来说，诉讼要件

事实可分为职权调查事项和抗辩事项，前者是指法

院可主动依职权斟酌的要件；后者是只要被告没有

主张就不能作为审查对象的事项[14]。实行职权审查

的诉讼要件可实行自由证明[15]，而抗辩性的诉讼要

件除了需要由当事人主张之外，与职权审查的诉讼

要件并无二异，法官亦得对之进行自由证明[5]。另

外从证明难易的角度来看，如法院管辖权、当事人

诉讼能力的有无是在程序内就可以掌握的形式性

事实，当事人没有进行言词辩论的必要，法院依职

权审查即可对诉讼要件具备与否形成妥当的判断，

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也不会造成不利影响。诉

讼中的附随性程序事实是指诉讼要件以外的程序

法事实，如法官是否回避、公示送达的适用要件等，

这些事项与当事人的权利保障没有很紧密的联系，

理论上程序法事实一般可由法院主动依职权进行

调查，因此也可适用自由证明。 

（2）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中的案件事实。 

首先，根据我国民诉法第 157 条等规定可知④，适

用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都是双方当事

人对事实、权利义务关系争议不大或者诉争标的额

较小的案件，这就使得在简易程序中的待证事实通

常较为明确，甚至可能不需要证明，因此无需当事

人双方参与直接的口头辩论，而是在一方当事人提

出相关申请后，由法官依职权和自由裁量判断足

矣，故而可以适用自由证明。其次，简易程序和小

额诉讼程度的特点也决定了可以适用自由证明。与

普通程序相比，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的最大特

点就为程序的简便灵活，这些灵活规定都使简易程

序和小额诉讼程序与自由证明在程序的简便灵活

及赋予法官足够的自由裁量余地等具体制度方面

有着很大的共通和融合之处，从而可以将自由证明

适用于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之中[6]。 

（3）非诉程序中的事项。非讼程序是指法院

主动介入私人法律关系，以防止日后发生纠纷的程

序，其特点在于可不公开审理、不必遵循言词辩论

原则、法官可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在诉讼资料收

集方面采取职权探知主义[16]，故而非诉程序实现自

由证明即可。一方面，非诉讼程序注重诉讼效率的

实现，不涉及实体争议；另一方面，非诉程序中，

双方当事人一般对案件事实和权利义务关系不存

在什么分歧。既然法律关系要件事实等方面并不存

在双方的对立，法官通常对证据进行书面审查，没

有当事人两造进行质证的必要。 

（4）决定和裁定事项。决定和裁定程序作为

民事裁决的方式之一，与民事判决主要涉及当事人

实体权利义务的事项不同，决定和裁定涉及内容多

为与案件终局处理无直接关联的程序性事项，我国

民诉法规定的决定和裁定适用事项在裁决时一般

都不存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依一方当事人的申

请，法官即可依职权对其形成完全的判断，没有口

头辩论的必要。由于决定和裁定涉及的程序性事项

具有紧迫性，直接关系到之后诉讼程序的进行，要

求法官迅速作出判断，因此可以不必遵照法律的严

格规定而通过更加自由灵活的方式进行。 

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决定和裁定涉

及的事项适合自由证明，因为某些决定和裁定事项

事关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确定。例如，我国民诉

法第 154 条第 1 至 4 项⑤分别规定的是不予受理、

管辖权异议、驳回起诉以及保全和先予执行等事

项，由于这些项依次关系到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当

事人财产使用的自由以及行为自由，事关当事人实

体权利义务的确定。因此，如当事人对这些事项存

有争议，且要求通过口头辩论方式予以明确的，就

有必要对这些有争议的裁定事项实行严格证明。 

（5）当事人达成的证据契约。由于民事诉讼

解决的是私人之间的权益纷争，鉴于纠纷解决的相

对性，判决的效力一般仅作用于双方当事人，这就

使当事人的处分权显得尤为必要，纠纷如何具体解

决可由当事人合意决定，而案件事实的证明活动作

为解决纠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自然也应当赋

予当事人在证明活动中以处分权，即由当事人通过

达成证据契约这一方式决定在证明过程中采用何

种证据方法和适用何种证据调查程序。所谓证据契

约是指当事人之间就事实确定方法达成的合意。日

本学者新堂幸司教授认为，在辩论主义原则下，提

出证据是当事人的权利，而确定权利关系的存否要

以一定的事实或证据方法为前提，是对权利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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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处分，所以当事人针对可以自由处分的权利设

立证据契约是有效的[14]。为了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

权之行使，实现证明的简化及诉讼经济，在证据调

查时忽视严格证明或者是突破现有法律对证据种

类的严格限制理应得到允许。 

值得注意的是，证据契约中的证据限制契约是

缩小进入审判程序的证据种类范围，法官应不予认

可此种当事人达成的证据限制契约。这是因为自由

证明的实质在于拓宽可用以裁判的证据范围和突

破法律已有的严格束缚，如果允许当事人达成更为

严格的证据契约，这显然与自由证明的制度目的背

道而驰，对此日本学者松冈正义就认为：“对于自

由证明的对象，当事人可以通过证据契约的形式约

定哪些证据可以作为证据方法使用，但是对于当事

人约定哪些证据不能作为证据方法使用的约定，应

当不予准许”[17]。除此以外，在人事诉讼中，由于

判决结果具有公益性和普适性，其判决的拘束力会

扩张到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当

事人达成的任何性质的证据契约均不能允许。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诉法》第 138 条：法庭调查按照

下列顺序进行：（一）当事人陈述；（二）告知证人的

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三）

出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四）宣读鉴

定意见；（五）宣读勘验笔录。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诉法》第 139 条第 2款：当事人

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③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284 条第 2 至 4款：经双方当事

人同意，法院可以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调查证据。合意

可以限定为特定证据的调查。只有在诉讼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时合意方可以撤销。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诉法》第 157-163 条。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诉法》第 154 条：可裁定适用于

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

（三）驳回起诉；（四）保全和先予执行；（五）准许

或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终结诉讼；（七）补正判

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终结执行；（九）撤销或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

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

项，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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